《深圳市港澳流动渔船渔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或建议
	单位/个人
	采纳情况

	1
	近年来我市近岸水域生态环境保持好的态势，国家历来重视生态环保，希望在政策中加强渔业资源养护、减少近岸捕捞的内容，重视生态、保护生态。
	l4xxxx7627@QQ.COM 廖小姐


	采纳。《管理办法》有关渔业捕捞方面的内容如船网工具指标、捕捞许可等严格遵循国家的相关规定，并在第四十四条明确，流动渔船、流动渔民在本市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应参照内地海洋渔船、渔民进行管理，遵守内地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此外，对于渔业资源养护和生态保护，《管理办法》不仅对渔船专门做了规定，明确了入会条件应当不属于拖网、单锚张纲张网、单船大型深水有囊围网（三角虎网）等非资源友好型的渔船。而且，还就引导港澳流动渔业转型升级，鼓励流动渔民发展绿色渔业等进行了规定，充分体现了重视港澳流动渔船渔民绿色生态发展的内容。

	2
	强化安全生产，保障渔民渔船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采纳。《管理办法》根据《市海洋渔业局关于加强深圳市港澳流动渔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深海渔[2021]29号）、《深圳市渔船“不安全、不出海”专项行动方案》（深海渔〔2020〕48 号）等关于安全生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厘清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人，充分保障渔民渔船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
	某些渔船污染比较严重，建议增加鼓励措施，促进新能源渔船的引进，美化渔港渔船。
	
	采纳。《管理办法》对鼓励和支持渔船更新改造进行了规定，鼓励和支持港澳流动渔船按照标准化船型进行更新改造，重点支持高能耗、安全状况差的老旧渔船以及渔船防污染设备的更新改造。

	4
	建议强化流动渔船渔民融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的相关举措。
	78xxxx195@qq.com 吴先生
	采纳。港澳流动渔业作为海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海洋渔业战略背景下，制定实施《管理办法》，是进一步规范港澳流动渔船、流动渔民管理，促进港澳流动渔业高质高效发展、推动港澳流动渔业转型升级，促进港澳流动渔业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保障港澳流动渔民共享湾区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在具体内容上，《管理办法》也从优化提升海洋渔业，做好流动渔船渔民引导服务，促进港澳流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我市流动渔船渔民管理制度规范等多方面促进渔船渔民融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

	5
	建议强化引导拓展渔业产业发展空间，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采纳。《办法》坚持国家有关渔业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提出引导港澳流动渔业转型升级，鼓励港澳流动渔民发展绿色渔业。支持流动渔民同内地的经济组织合资、合作发展适销对路的水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兴办高技术养殖、冷链物流、休闲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运输业；探索规范流动渔民自捕自养水产品进入内地养殖、加工或者销售的具体管理措施，拓宽流动渔业发展空间。鼓励流动渔民建立自己的流通企业,促进生产、流通、销售一体化。同时，鼓励和支持港澳流动渔船和船上生产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提升渔船的安全适航性和船上设施设备的整体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渔船和船上设施设备改造，根据相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